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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东发〔2020〕3号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研究生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资

助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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҅    ∑ 

҅  为规范研究生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资助工作，鼓励

研究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，促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，根据国

家相关政策和管理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ԑ  本办法涉及的“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”项目类型包

括： 

1.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。赴境外高校或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

等方式开展的学习项目。在境外停留时间一般为 6至 24个月。 

2.访学研修项目。包括基于导师建立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渠

道，与境外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的访学交流项目；基于校际合作

协议的学生交换项目；国际组织中长期实习项目。在境外停留时

间一般为 3至 6个月。  

3.短期学术交流项目。包括参加本学科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

力的国际学术会议、研究生论坛、暑期学校、学科竞赛，以及参

加由学校组织的国际组织短期实习等学术交流活动。在境外停留

时间一般不超过 8天。 

ԑ  ᴌ 

Ҏ  申请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遵守中国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 

2.申请者为全日制在校研究生。 

3.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、发展潜力以及外语沟通能力。    

4.未曾获得同类型项目及国家公派留学项目资助（包括已获

得资助资格但放弃资助的情况）。 

5.已获得境外高校、科研机构或学术交流活动主办方的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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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请函。 

 申请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资助的，还须满足以下条

件： 

1.申请者具有中国国籍。 

2.接收单位为境外一流高校、科研机构或学科专业，所师从

的导师在相应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。 

3.能够提供校内导师和外方合作导师共同签字的中英文双

语学术交流与研修计划。计划中应就访学方式、期限、境外学习

或科研内容、外方所能提供的学习或科研条件、双方导师职责以

及对研究生的要求等事项做出明确说明。 

4.申请者在境外的研修内容须与本人学位论文研究内容密

切相关。 

֒  申请访学研修项目资助的，还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申请者具有中国国籍。 

2.接收单位为境外一流高校、科研机构或学科专业，所师从

的导师在相应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。 

3.申请者提供由校内导师签字的学术交流与研修计划。计划

中应就访学方式、期限、境外学习或科研内容、外方所能提供的

学习或科研条件以及对研究生的要求等事项做出明确说明。 

4.博士生访学研修应以科学研究为主，研修内容与本人学位

论文密切相关。 

῏  申请短期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的，还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申请者提供由校内导师签字的学术交流与研修计划。 

2.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。 

（1）拟参加的须为本学科领域高级别、具有广泛影响的会

议。 

（2）获会议接收的论文须以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，中国

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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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参会形式为口头报告（Oral Presentation）。 

3.拟参加的国际研究生论坛、暑期学校等须由境外一流大学

或科研机构举办，活动主题与研究生学位论文方向密切相关。 

4.拟参加的学科竞赛须为本学科领域公认的重要赛事，具有

较大国际影响力。 

5.拟参加国际组织实习项目的，所涉及的国际组织须满足国

家留学基金委国际组织实习项目资助要求。 

申请同一次短期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的，每位导师所指导的研

究生不得超过 2人。 

Ҏ  ꜡ ‼ 

҈  学校资助设最高限额，超过最高限额的按照最高限额

执行，超额部分由导师或研究生本人承担。 

῍  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资助额为每 6 个月 3 万元人民

币，以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助学金形式发放，每学期发放一次。

不足 6个月计算周期的部分，按月进行折算，每个折算月份应不

少于 20天。 

Ӣ  访学研修项目资助额欧美及大洋洲地区为 2 万元人

民币，其他地区为 1.5万元人民币，在研究生返校并按照有关要

求完成考核后，以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助学金形式一次性发放。 

 短期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经费使用范围包括注册费、签

证费、保险费和国际差旅费。资助标准：欧美及大洋洲地区为 2

万元人民币，其他地区为 1万元人民币。 

其他类型短期学术交流项目资助金额由学校根据项目类别

和所在地区，参照上述标准进行资助。 

 ғ ₴ 

҅  博士生联合培养和短期访学项目。 

1.按照“学校公布选拔通知、个人申请、导师推荐、院（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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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、学校评审”程序组织。 

2.学校每年分两次接受申请，时间分别为 3月份和 10月份，

具体以当次通知为准。 

3.获资助研究生派出前须与学校签订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

赴境外研修交流协议书》。 

4.在境外停留时间超过 6个月的，须办理保留学籍手续；少

于 6个月的，须办理长期外出请假手续。 

ԑ  短期学术交流项目。 

1.按照“随时申请、随时受理”方式开展申请审批工作，但

申请者须至少在学术交流项目开始前 15个工作日提出申请。 

2.学校进行审核，确定是否资助以及资助金额。 

3.获资助研究生派出前须办理外出请假手续。 

֒  ғ ꜡ 

Ҏ  获资助研究生在完成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任务返

校后，须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恢复学籍或销假手续。 

 获资助研究生返校后，须在 15个工作日内，向国

际合作与交流处、研究生院、所在院（部）提交《中国石油大学

（华东）公派留学总结报告》，总结报告内容应紧扣学术交流与

研修计划。 

֒  有关院（部）每学期应组织一次境外学术交流与研

修经验汇报会，该学期返校的获资助研究生须报告境外学术交流

与研修总结体会。 

῏  学校根据学术交流与研修计划完成情况对获资助

研究生的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活动进行考核，并根据考核结果确

定发放资助额度。 

῏  ῚלԐ  

҈  硕士生申请赴境外参加为期 6-12 个月联合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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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若接收单位为国际顶尖大学或科研机构，且研修内容与其学

位论文密切相关，经学校评审后，可参照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标

准资助。 

῍  获得国家公派留学培养项目、学校博士生联合培养

项目和访学研修项目资助的研究生，在境外期间申请参加短期学

术交流活动，若活动举办地与其所在国（地区）同属一个大洲，

只资助注册费。 

Ӣ  研究生在境外期间的管理按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

东）大学生公派出国留学管理办法》（中石大东发〔2015〕16号）

执行。 

ԑ  在同等情况下，学校优先资助博士研究生、推免留

校硕士研究生，以及一流学科国际班学员等按特殊培养模式培养

的研究生。 

҈    ∑ 

ԑ ҅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

东）研究生参加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资助办法（研院发〔2018〕

11号）》同时废止。 

ԑ ԑ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学校原有关规定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   2020年 1月 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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